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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文件 

 
 

青财采〔2024〕104 号 

 

投诉处理决定书 
  
一、相关当事人名称 

投诉人：重庆大神造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地  址：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三路 52 号 

被投诉人 1：上海市青浦区教育综合事务中心 

地     址：上海市青浦区万寿路 55 号 

被投诉人 2：上海市青浦区政府采购中心 

地     址：上海市青浦区城中西路 38 号南楼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本局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依法受理了投诉人对“新开办幼儿

园校具项目”（采购项目编号：310118000240605106473-1823736）

的投诉书，同时依法向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

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，并收到了被投诉人和其他与

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提交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据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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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是：1、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歧

视待遇；2、招标文件评审因素未细化量化；3、招标文件部分内

容表述不清楚、含义不准确；4、质疑答复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。

该投诉人的投诉请求是 1、暂停项目后续采购活动；2、删除对

检测报告出具时间的要求；3、删除“综合实力”评审项；4、对评

分标准进行细化；5、对投诉事项 3 中提及的事项进行明确；6、

修改招标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 

三、调查情况 

本局对本项目招标文件、质疑和质疑答复等相关材料进行全

面审查，并邀请市政府采购咨询专家进行论证。 

本项目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发布采购公告，6 月 24 日和 6

月 27 日分别发布更正公告，修改招标需求中部分内容，并将投

标截止及开标时间和送样及现场搭样时间从 7 月 10 日修改为 7

月 15 日。7 月 2 日投诉人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，被投诉人于 7

月 15 日予以书面答复，因对被投诉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投诉

人遂向本局提出投诉。 

关于投诉事项，经查，本局确认以下事实：1、“新开办幼儿

园校具项目”招标文件 P27“第四章 九、检测报告要求 3、检测报

告有效期：检测报告签发日到本项目投标截止日间隔不超过一

年。” 

2、招标文件 P30-37“评分细则…综合实力（0-6 分）主观分 

一、评审内容：生产能力、仓储面积、管理制度。二、评审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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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生产能力是否较强、是否具有足够的仓储面积、管理制度

是否完善。得 0-6 分。” 

3、招标文件 P30-37“评分细则…实样（0-10 分）主观分 一、

评审内容：XX 实样。二、评审标准：根据投标人提供 XX 实样

的实际呈现情况，包括样品的质量、工艺、外观、细节、配件、

环保特性等给予综合评价…” 

4、招标文件附件“新开办幼儿园校具项目采购需求”中详细

描述了包件 1、2、3、4、5 的样品及小样清单所需的“产品名称、

规格尺寸、技术参数、参考图片、数量、单位和小样”要求。 

5、招标文件 P30-37“评分细则…安装组织（0-5 分）一、评

审内容：物流保障、安装工艺及工序、安装进度、安全措施、人

员配备。二、评审标准：物流保障是否安全高效、安装工艺及工

序是否科学合理；安装进度是否合理；安全措施是否得当；人员

配备是否充足。得 0-5 分。” 

6、招标文件 P25“第四章 六、付款方法本项目由青浦区教

育综合事务中心作为采购人，最终资金结算将和学校发生；各包

件中标货款，在采购人收到货物及其发票并且合同验收单或合格

验收报告出具后，将在其 2025 年度预算下达后支付。” 

7、招标文件 P30-37“评分细则…类似业绩（0-6 分）客观分 

一、评审内容：近三年以来类似项目业绩。二、评审标准：是否

属于有效的类似项目业绩由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业绩在业务

内容、技术特点等方面与本项目的类似程度进行认定…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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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招标文件 P4“第一章 投标邀请 二、项目概况 6、交付

日期：合同签订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并安装到位。7、交

付状态：完成送货上门、就位、安装、直至验收合格。” 

9、招标文件 P24-25“第四章 四、质量标准与验收要求…2、

本项目验收将由采购人组织进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，质量标准和

验收要求为按照上述规定一次验收合格。…5、本项目各包件货

物送达各学校后，中标供应商需提供每校 1 份货品全性能检测报

告，检测货品由用户方指定，检测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。教育综

合事务中心从每包件货物清单中各抽取一件产品送省市级检测

机构进行全性能检测，费用由教育综合事务中心承担…” 

10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“各级预算

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，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

向本级各部门批复预算。各部门应当在接到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

复的本部门预算后十五日内向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。” 

11、《青浦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财政支出执行管理

的通知》（青财预〔2016〕59 号）明确“区镇两级财政部门要加

快预算批复，在人大批准预算后的 7 天内批复各部门的部门预

算…各部门要在收到部门批复后的 7 天内将预算批复到所属各

预算单位。” 

本局认为，关于投诉事项 1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GB28007-2011《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》型式检验 8.3.1 条 a）

项“正常生产时，应定期进行检验，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”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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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供一年内的检测报告具有合理性；采购人

并未对仓储面积做出具体限制，将具有仓储面积作为综合实力的

其中一个评价因素并无不妥，不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

行歧视待遇。投诉事项 1 缺乏事实依据。 

关于投诉事项 2，招标文件的主观分评审内容（实样、材质、

生产组织、安装组织、售后服务、综合实力）已根据项目采购特

点进行合理的细化量化。经专家组论证，认为本项目评分细则设

置具有合理性。主观分评审需要专家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，结合

自身专业知识和客观考量对供应商提供的投标文件以及样品作

出评判。投诉事项 2 缺乏事实依据。 

关于投诉事项 3，青浦区人大审议当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的时

间通常为一月份，预算下达时间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和《青浦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财政支出执行管理的通

知》有关要求可以合理预估，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表述的“在其

2025 年度预算下达后”表述清楚、含义准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释义，采购人可以从项目本身具有的

技术管理特点和实际需要，对供应商提出类似业绩作为评审加分

标准。经专家组论证，认为上述表述清晰合理。投诉事项 3 缺乏

事实依据。 

关于投诉事项 4，招标文件要求家具交付时间为“合同签订

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并安装到位”，并未规定完成验收的

具体时间。投诉事项 4 缺乏事实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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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处理结果 

经审查，本局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 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二

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，投诉事项 1、2、3、4 缺乏事实依据，驳

回投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投

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后六十日内

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青浦区财政局   

2024 年 9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浦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2 日印发 


